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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1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对康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2]25396-1号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核，现

发表意见如下： 

一、带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天职国际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如下：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2021 年 12 月 15 日，广东神农

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康美（普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美医管公司”）及康美医院 100%股权评估作价过户至公司名

下，并且公司已将其纳入了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问题解答》（2011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的相关豁免规定，公司在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于 2021 年

12月 31 日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时，未将康美医管公司及康美医院的内部控制包括

在评价范围内。同样地，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的相关指引，

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执行审计工作时，也未将康美医管公司及康美医院的内部控

制包括在审计范围内。 

同时，我们关注到康美药业 2021 年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如下缺

陷： 

（一）康美药业以前年度存在捷科系统中业务数据与金蝶 EAS系统中财务数

据不统一的情况，本年度公司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自查，并相应设置了补偿控制措

施。同时，重整期间内托管团队也对经营活动有关的内部控制流程进行了重新设

计与执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营环节的内部控制仍然存在部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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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出现偏差的情形，对该环节的执行效率需要提高； 

（二）康美药业的工程项目管理本年度虽然对以前年度未竣工结算的项目所

涉及的相关财务入账资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因其流程受到总部垂直管理等历

史原因的影响，导致部分工程项目资料在项目管理机构与项目单位之间的信息传

递过程中存在不及时的现象，工程项目跟踪管理存在滞后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监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监事会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表示认可与理解，董事会对上述强调事项采取了各项具体措施，监事会将积极督

促董事会和管理层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并会同公司审计委员会,持续关注公司内

部控制的整改进度与运行效率，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